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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2 年第一批工程建设协会标准

制修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2]91 号）的要求，由浙江沪杭甬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高速公路集

约化收费站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编写组在总结公路收费站十余年来工程经验和相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以规

范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的建设和管理、确保车辆快速通行为核心，完成了本标

准的编写工作。

本标准分为 7 章，主要内容包括 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本规定、4 收

费站系统、5收费车道系统、6集约化收费土建附属设施、7特情处理、附录。

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标准提出的应用条件。对于

某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适用本标准相关条文时，应对其适用性及有效性进行验

证。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北京交科公路

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函告本标准日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西土城路 8号；邮编：100088；电话：010-62079839；传真：010-62079983；

电子邮箱：shc@rioh.cn）或盛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 号，北京交

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邮编：100191；电话：010-82010998；传真：

010-62370567；电子邮箱：g.sheng@rioh.cn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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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埃特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优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特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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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的建设和管理，确保车辆快速通过收费

站，提高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高速公路收费站实现快速通行需求的应用，其他应用可

参考执行。

1.0.3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的收费站系统、收费车道系统、

集约化收费土建附属设施、特情处理系统。

1.0.4 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征
求
意
见
稿

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技术标准

- 2 -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电子不停车收费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利用车辆自动识别技术实现不停车收费的全电子收费方式，简称 ETC。

2.1.2 人工半自动收费 manual toll collection

由人工进行收费操作，计算机系统对车道设备进行控制，并对收费数据进行

自动统计管理的收费方式，简称MTC。

2.1.3 车载单元 on-board unit

安装在车辆上并且支持与路侧单元进行信息交换的设备。

2.1.4 路侧单元 roadside unit

安装在路侧收费设施上的用于同过往车辆上的车载单元进行通信的天线及

相应的控制设备。

2.1.5 复合通行卡 compound pass card

集 5.8GHz 和 13.56MHz 通信功能于一体，具备无线读写功能，可重复使用

的通行介质，简称 CPC卡。

2.1.6 自助交易设备 self-assistant transaction equipment

用于向用户提供自主领取 CPC 卡或交还 CPC 卡并缴费等服务的设备。

2.1.7 手机支付受理终端 point of interaction for mobile payment

参与手机支付交易的专用设备，类型包括扫码终端、只读扫码终端、金融

POS终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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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CPC（Compound Pass Card）——复合通行卡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

DSRC（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专用短程通信

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电子不停车收费

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MTTR（Mean time to repair）——平均维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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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建设以节约征地面积和提升通行效率为前提。

3.0.2 系统建设应符合安全性、便捷性、开放性、兼容性、可靠性的原则。

3.0.3 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宜采用集成化、一体化机电设施。

3.0.4 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宜将人工手动操作升级为系统全自动操作。

3.0.5 收费车道的配置应根据交通量特点和收费站功能定位进行配置。

3.0.6 收费站系统、收费车道系统、特情处理系统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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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费站系统

4.1 总体要求

4.1.1 高速公路集约化收费站系统总体架构宜采用边端一体化云收费系统架

构，划分为收费站级边缘云和车道应用端两部分。

4.1.2 站级云收费系统建设宜选取城市地区大流量收费站、大中型货车交通

量较少的收费站。

4.1.3 收费站可通过站级云收费系统替代各车道的工控机，简化收费系统设

备组成，提高收费智能化运营管理水平。

4.1.4 云收费系统运行的收费站平台、车道节点终端系统宜采用 Linux 等主

流操作系统，移动终端系统宜采用安卓系统。

4.2 系统构成

4.2.1 站级云收费系统包括站级边缘云和车道应用端系统。

4.2.2 为保证云收费系统建设，收费车道设备应采用 IP 化设置。

4.2.3 收费车道可取消车道控制器，由收费站应用服务器统一对收费车道的

设备进行控制，并对收费数据进行存储和管理。

4.2.4 前端收费设施应由路侧读写单元、双通道车辆检测器、通行信号灯、

车道 LED 指示标志、雨棚信号灯（反向）、黄色声光报警器、脚踏报警开关、对

讲终端、高清车牌自动识别摄像机、车道信息显示屏、高速自动栏杆、雾灯和手

动栏杆、自助交易设备等组成。

4.2.5 边缘计算设施应由超融合应用服务器、工作站、交换机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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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功能

4.3.1 站级边缘云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云收费应用服务宜提供收费站级业务管理、云收费车道交易及控制等功

能。

2 收费站级业务管理系统宜具备站级管理、计费服务、运行参数管理、车辆

名单服务、交易服务、控制服务、数据传输、图片服务等功能。云收费应用服务

应和省中心对应服务同步，协同提供云收费应用支撑。

3 数据融合应用服务宜具备收费站/收费车道配置管理、设备运维监测、交

易数据/图片数据/设备日志、数据汇聚、数据稽核等功能。

4.3.2 车道应用端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车道应用端系统应具备接收云收费系统中车道业务执行的控制服务指令，

操作对应车道的外场设备的功能。

2 在混合车道系统应能够提供收费员操作界面，支持人工收费和特情操作的

功能。

3 在收费站与车道广场网络中断或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云收费系统无法正常

运行时，可应急使用移动终端系统进行收费、特情处理等操作。

4.4 配置要求

4.4.1 宜通过中心云和收费站边缘云两级架构实现在线计费，实时响应海量数

据计费要求，并通过负载均衡规避中心对于网络带宽和计算能力的超高要求。

4.4.2 收费站边缘云平台宜在收费站内配置集中的计算、存储与网络设施，并

对这些设施进行资源化管理，统一支撑站内系统、车道系统、ETC 门架系统运行

管理。

4.4.3 收费站边缘云平台宜采用超融合架构系统为云收费、云支付、云安全等

业务系统提供资源池支撑。

4.4.4 超融合架构系统宜包括超融合云管理、软件定义存储（SDS）、软件定

义计算（SDC）、软件定义网络（SDN）、软件定义安全等功能。

4.4.5 宜在收费站边缘云平台上部署基础应用支撑系统组件，主要包括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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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存储组件，数据传输组件，监控运维组件等。

4.4.6 超融合软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支持两节点起步部署，可平滑扩展至三节点及更多节点，扩展应不影响

业务，集群节点最大规模不低于 5000 节点。

2 应为永久授权模式，非订阅授权模式，应按节点方式授权，软件授权应不

锁定硬件，且软件授权应能转移。

3 管理组件应支持 OpenAPI 接口管理、物理节点管理、虚拟磁盘集中管理、

告警、日志管理、资源监测、智能分析、巡检、资源优化、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

等。

4 计算虚拟化组件应支持采用 CPU 指令透传和 CPU 绑定技术、灵活设置 CPU

拓扑、QoS、内存独占和大页内存配置、虚拟机无限快照创建及策略配置、容错

虚拟机、动态资源调度、设置虚拟机启动顺序、主机聚合组、虚拟机在线迁移、

虚拟机的故障疏散等功能。

5 网络虚拟化组件应支持虚拟交换机管理、IPv4/IPv6 双栈网络、针对虚拟

机设置安全策略等功能。

6 存储虚拟化组件应支持分布式系统、虚拟磁盘、开启 SSD 镜像模式、虚拟

机级别配置副本、WEB 管理界面查看数据副本同步及虚拟机同步、自定义重建优

先级、虚拟机开机状态下的虚拟磁盘扩容、非全闪架构下针对不同类型虚拟磁盘

分别设置在线压缩等功能。

4.5 主要设备技术要求

4.5.1 用于超融合架构的服务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宜配置不低于两颗 CPU，20 核、主频≥2.3GHz，L3 缓存≥22MB。

2 宜配置不低于 256GB 内存，内存插槽≥24 个，可扩展至 3TB 内存容量。

3 宜配置多级缓存硬盘≥5.76TB SSD硬盘，写入能力≥510MB/S，不低于7 块

10TB SAS 硬盘，实现直通模式，不低于 2 块 480GB SSD 硬盘，实现 RAID1 配

置。

4 宜具备不低于 4个千兆电口，4个万兆 SFP+ 光口模块。

5 宜支持双电源、冗余风扇，电功率满足单电源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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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支持带外管理。

4.5.2 万兆以太网交换机交换容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24 口万兆以太网交换机交换容量宜不低于 480Gbps，转发性能宜不低于

360Mpps，不低于 24 个万兆 SFP+接口。

2 48 口万兆以太网交换机交换容量应不低于 960Gbps，转发性能不低于

720Mpps，不低于 48 个万兆 SFP+接口。

3 SFP 光模块应支持虚拟化，最大堆叠台数不小于 9台。

4 应支持 ipv4/ipv6 静态路由、RIPv1/v2、RIPng、OSPFv1/v2，OSPFv3、

VRRP 等协议。

5 应支持 STP/RSTP/MSTP 协议。

6 应支持基于源 MAC 地址、目的 MAC 地址、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

TCP/UDP 端口号、协议类型、VLAN 等 ACL。

7 应支持用户分级管理和口令保护 、支持 AAA 认证 、Radius 认证 、MAC

地址认证、802.1X 认证、支持 HWTACACS。

8 应支持端口镜像、流镜像。

9 应支持 SNMP 、RMON（Remote Monitoring）、支持 VCT（Virtual Cable

Test）电缆检测功能。

10 应配置 1×10GB 堆叠线、SFP 光模块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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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费车道系统

5.1 ETC 匝道预交易

5.1.1 ETC匝道预交易系统的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收费站入、出口广场前可设置具备对 ETC 车辆进行提前交易功能的匝道

预交易系统，与收费车道系统联动。

2 出口匝道预交易系统宜具备前序 ETC 门架计费缺失拟合功能。

3 ETC 匝道预交易系统建设应符合系统开放兼容、资源配置合理、信息安

全可靠、运行维护便捷高效的基本原则。

4 匝道预交易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

分准则》（GB 1785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

和《联网收费系统省域系统并网接入网络安全基本技术要求》（交科技函〔2019〕

338 号）等的有关规定。

5.1.2 系统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ETC 匝道预交易系统可由匝道 ETC 交易系统、匝道 ETC 交易监控管理系

统、交易查询服务系统、车辆诱导系统（可选）等构成。

2 ETC 匝道预交易系统应由 RSU、RSU 控制器、高清车牌图像识别设备、数

据通信设备、供电设备、设备机柜、匝道预交易系统应用系统等构成，可选择配

置车型识别设备、诱导提示屏。

5.1.3 匝道ETC交易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支持连接多个 RSU 并行交易。

2 交易成功的车辆按现有流水格式生成 ETC 交易流水，并将 ETC 交易流水通

过现有上传模式上传收费站系统。

3 匝道 ETC 交易系统产生的其他交易流水均参照现有流水格式及上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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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车道启动/关闭流水、心跳流水等。

4 应具备采集交易成功、失败的信息的功能。

5 应具备将交易成功信息传输至收费车道的功能，入口匝道 ETC 交易系统

传输至入口车道、出口匝道 ETC 交易系统传输至出口车道。

6 应具备将交易成功信息传输至交易查询服务系统的功能。

7 匝道 ETC 交易系统应能够适应现有参数下载模式，完成参数的下载、使

用。

5.1.4 匝道ETC交易状态管理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监控匝道 ETC 交易系统程序运行状态、工控机状态、天线状态、

网络连通状态等功能。

2 应具备监控匝道 ETC 交易系统交易实时状态，详细反映车辆交易过程的

功能。

3 应具备对匝道 ETC 交易系统产生的交易成功及交易失败流水进行统计、

交通量、通行费收入等报表统计等功能。

4 应具备查询匝道 ETC 交易系统交易详情的功能。

5.1.5 交易查询服务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接收匝道 ETC 交易系统传输的交易成功信息并存储于收费站收

费系统数据库表中的功能。

2 应保证交易查询服务系统维护表中数据的有效性，定时清除表中超出 4

小时的数据。

3 应具备响应收费车道系统发起的匝道交易成功车辆信息查询请求，自数

据库表中查询指定时间开始至当前时间内的匝道交易成功信息返回给收费车道

系统的功能。

4 交易查询服务系统接收收费车道系统共享的收费车道交易成功信息并存

储于数据库表中。

5 交易查询服务系统响应收费车道系统发起的已交易成功车辆信息查询请

求，自数据库表中查询指定时间开始至当前时间内的收费车道交易成功信息返回

给收费车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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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车辆诱导系统为可选系统，其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提示匝道交易成功车辆驶向 ETC 车道。

2 应具备提示匝道交易失败车辆，交易失败原因，根据失败类型，酌情引

导车辆驶向 ETC 车道或混合车道的功能。

3 应具备对匝道未交易车辆，初步判断为 CPC 卡车辆，提示车辆驶向混合

车道进行人工交易的功能。

5.1.7 系统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ETC 匝道预交易系统的交易成功率应不低于 99%。

2 ETC 车道交易时间应不大于 200ms。

3 系统运行能力：满足 7d×24h 不间断运行要求。

5.1.8 系统流程应符合图5.1.8-1和图5.1.8-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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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1 ETC 匝道预支付交易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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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2 ETC 收费车道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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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3 MTC 收费车道处理流程

5.2 MTC 自助服务

5.2.1 入口自助发卡系统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入口 ETC/MTC 车道宜由入口自助发卡设施、车型识别设备、车牌图像识别

设备、车道摄像机、费额显示器、高速自动栏杆机、车辆检测器、通行信号灯、

语音喇叭等构成；可采用收费车道一体式自动栏杆设备，集成高速自动栏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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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图像识别设备、费额显示器、车辆检测器、通行信号灯、语音喇叭等设备，

一体式自动栏杆机机箱内可设置智慧节点主机，实现对机箱内设备的网络化协议

对接及设备管理监控平台等，云收费系统通过主机来对车道设备网络化控制及管

理。

2 入口自助发卡车道可不设置收费亭，土建设施和机电设备应做相应调整。

3 出口 ETC/MTC 车道宜由出口自助缴费设施、车型识别设备、车牌识别设

备、车道摄像机、自动栏杆机、等组构成。

4 自助发卡设施可采用嵌入式安装，将自助发卡设施/自助缴费设施嵌入一

体化收费亭。

图 5.2.1 一体式自动栏杆机构成图

5.2.2 入口自助发卡设备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客货车发卡、坏卡自动回收功能。

2 应具备语音提示功能，支持语音合成。

3 应具备按键求助、声光报警和音视频对讲等功能。

4 应具备剩余卡数/工作状态显示功能。

5 应支持机械手发卡或者伸缩面板发卡。

6 应支持基于网络的传输控制协议。

7 应提供相关软件二次开发接口协议。

8 应支持重复交易限制、车型与车牌比对校验、超限拦截、两客一危拦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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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拒超抓拍取证等功能。

9 应具备自动班次切换，发卡统计和特情处理等功能。

5.2.3 出口自助缴费设备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复合通行卡（CPC）回收、拒收不符合尺寸要求的卡片、好卡和坏

卡分开存放的功能。

2 应具备费额显示和语音播报功能。

3 应支持微信、支付宝、ETC 卡刷卡支付，可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等多种支

付方式。

4 应支持被扫功能；

5 应具备切票、废票回收、伸缩出票、上下工位取票功能，兼容电子票打印

功能；

6 应具备卡数/工作状态显示功能；

7 应具备语音操作指引播报功能；

8 应具备求助按键声光报警、操作指引提示、实时视频交互与语音对讲等功

能；

9 应提供相关软件二次开发接口协议。

10 应支持客货车自助缴费；

11 应具备重复交易限制、车型与车牌比对校验等功能；

12 应具备自动班次切换、回收卡统计、特情处理等功能；

13 应具备打印纸质发票功能；

14 应具备交易状态验证功能，对缴费失败或未缴费的 ETC 车辆进行再次易

后放行；

15 应具备按键求助、音视频对讲功能。按下面板求助按钮后，管理端可实

时获取该车道语音对讲和视频监控画面，并对卡机界面进行远程控制。

5.2.4 出口车道应通过车牌抓拍、车型识别、称重结果识别等，将相应的识别

结果发送给收费软件，无异常 ETC 车辆自动扣费抬杆放行，MTC 车辆则需要停车

交卡后，通过刷码等方式缴费后抬杆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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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出口车道自助缴费设施应提供简易的回收 CPC 卡系统，车辆驶出车道前

还回 CPC 卡。

5.2.6 出口缴费系统支持以电子形式发送收费车票。用户可以通过移动支付服

务商提供的渠道跳转到发票平台小程序，或者直接打开小程序等多种方式提交开

票申请、获取通行费电子发票。

5.2.7 系统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入口自助发卡设施的发卡速度应不大于1.3s。

2 出口自助缴费设施的收卡速度应不大于1.5s。

5.3 MTC 预计费

5.3.1 MTC预计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MTC 预计费系统设置在收费站出口。

2 MTC 预计费宜具备前序 ETC 门架计费缺失拟合功能。

3 MTC 预计费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

准则》（GB 1785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

和《联网收费系统省域系统并网接入网络安全基本技术要求》（交科技函〔2019〕

338 号）等的有关规定。

5.3.2 系统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MTC 预计费系统由 MTC 匝道预计费系统、车道预计费监管系统、车辆诱导

系统（可选）等组成。

2 MTC 预计费系统应由 RSU、RSU 控制器、高清车牌识别设备、数据通信及

供电设备、设备机柜、匝道预交易系统软件等构成，可选择配置车型识别设备、、

诱导提示屏。MTC 预计费系统硬件设施可与 ETC 匝道预交易系统共用。

3 车辆诱导系统由设置在匝道的诱导系统和设置在收费广场的系统构成。

5.3.3 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匝道侧，先通过匝道天线读取 CPC 卡的卡内信息（系统信息文件 EF01、

CPC 卡基本信息文件 EF02、入出口信息文件（DF01\EF01）、CPC 卡过站信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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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DF01\EF02）、CPC 卡计费信息文件（DF01\EF04）），利用匝道现场的车牌

车型识别数据，结合车辆车型库信息，若卡内车型一致则对 CPC 车辆进行预计算

费用，对卡内金额不完整的 CPC 车辆，调用部省在线计费服务提前完成计费处理。

2 在车道侧，车辆驶入车道有车牌识别结果后，根据车牌自动调取车辆在匝

道的预读、预计费信息，通过费显屏提示车主本次应缴费用，车主自助交还 CPC

卡，通过聚合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完成缴费后通行。

3 在已实施电子发票的人工车道、自助交易车道，车辆在缴费完成后可直接

抬杆通行，无需等待打印发票。

4 用户可通过移动支付签约自动缴费功能实现不停车自动缴费通行。

5.3.4 系统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计费成功率应不低于 99%。

2 预计费时间应不大于 200ms。

3 系统运行能力：满足 7d×24h 不间断运行要求。

5.3.5 MTC预计费系统流程应符合图5.3.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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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MTC 预计费系统流程

5.4 主要设备技术要求

5.4.1 站级服务器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支持主流的 Windows Server 或 Linux Server 系统。

2 双路 CPU，每颗 CPU 主频≥2.0GHz，每颗 CPU 核数≥12。

3 至少配置 256GB 内存。

4 至少可用空间 4TB，支持 RAID0/1/5。

5 至少配置 4 个千兆自适应以太网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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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冗余电源。

5.4.2 车道控制器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CPU：双核 2.5GHz/四核 1.9GHz 或同等运算能力及以上。

2 内存：4GB 及以上。

3 硬盘存储：≥500GB，推荐采用 SATA3.0 固态硬盘。

5.4.3 RSU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RSU 应符合 GB/T20851.1. GB/T 20851.2. GB/T20851.3、GB/T20851.4.

《收费公路联网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要求》、《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标准》相

关规定。

2 天线半功率波瓣宽度，水平面，＜25°,垂直面，＜55°。

3 接收灵敏度：＜-95dBm。

4 支持 PSAM、PCI 密码卡。

5 PSAM 卡插槽数量：＞8O。

6 具备快速处理能力，尽量缩短处理时间，加解密运算宜 采用 PCI 密码卡。

7 具备远程工作参数调整、状态监控、免拆卸程序在线更 新的功能。

8 具备发射功率、工作信道、接收状态、PSAM 卡/PCI 密 码卡状态等主要器

件和功能的状态自检功能，便于故障快速处理。

9 具备交流和直流两种供电方式；交流供电电压及适应范围：AC220V±20%；

直流供电电压及适应范围：DC24V±10%。

10 功耗：＜60W/台。

11 颜色宜与 ETC 门架协调一致，体积小巧，外形美观。

5.4.4 车牌图像识别设备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图像颜色：彩色。

2 像素：不少于 300 万。

3 抓拍图片及车牌识别时间：不大于 0.1s。

4 车辆捕获率：在车速为 0～220km/h 的条件下，不低于 99.5%。

5 车牌图像识别正确率：在车速为 0km/h～220km/h 的条件下，不低于 95%。

6 若支持车身颜色识别功能，则车身颜色日间识别正确率：不低于 70%。

7 若支持车辆品牌标志识别功能，则车辆品牌标志日间识别正确率：不低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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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输接口：RJ45，100/1000Mbps 自适应，以太网。

9 MTBF：不低于 30000 h。

10 防护等级：IP65。

11 功耗：不高于 30W（含温控模块）。

12 工作环境温度：-40℃～+55℃。

13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小于 95%。

5.4.5 手机支付授理终端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手机支付授理终端由 5.8GHz 通信模块、非接触 IC 卡读写模块、PSAM 卡

读写模块、4G/5G 通信模块、图像抓拍模块、定位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应用软

件等组成。

2 手机支付授理终端 5.8GHz 通信物理参数指标除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水平

方向不大于 55°，垂直方向不大于 90°外，物理参数指标应符合现行《电子收

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 1部分：物理层》（GB/T 20851.1）的有关规定，数据链路

层、应用层、设备应用应符合现行《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 2部分：数据链

路层》（GB/T 20851.2）、《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 3部分：应用层》（GB/T

20851.3）、《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 4部分：设备应用层》（GB/T 20851.4）

的有关规定。

3 采用脱机交易的手机支付授理终端的 PSAM 卡座应不少于两个。

4 图像抓拍模块应具备自动对焦、补光功能，摄像头分辨率不小于 500 万像

素。

5.4.6 自助发卡设备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适应 CPC 卡尺寸： 86×54mm，厚度 5±0.2mm，支持上、下工位发卡。

2 卡机内机构数量：4 套，分上下工位，分别有两套可独立工作送卡装置，

互为冗余。

3 发卡形式：具备自动/手动出卡功能。

4 自动发卡时间：≤3.0s,时间计费方式为卡机收到上位机发出写卡指令到

出卡口成功时间。

5 送卡装置：下工位配备自动伸缩送卡装置，送卡距离≥20cm。

6 具备在司机取卡后自动抬杆功能。

7 显示单元：不小于 19 寸雾面显示屏,1000nits 高亮屏，亮度可随环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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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调整。

8 具备视音频模块，服务请求按钮，具备人机交互功能。

9 发卡成功率≥95%。

10 发卡速度：≥1200 张/小时。

11 工位切换响应时间：＜2 秒。

12 支持卡数、工作状态显示。

13 装卡容量：CPC 卡箱装卡容量≥900 张。

14 换卡盒时间：＜1.5 分钟/卡盒。

15 传动件寿命：≥100 万次。

16 工作电压：AC220-240V±15%，50-60Hz±2Hz。

17 工作温度：-40℃～70℃。

18 工作湿度：0～90%。

19 MTBF：＞10000h。

20 MTTR：＜0.5h。

21 户外隔热机箱，机箱内预留安装车道工控机和 IO 板的位置；

5.4.7 出口自助缴费设备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适应 IC 卡尺寸：86×54mm，5mm±0.2mm，支持上、下工位交卡缴费。

2 通讯接口：RJ45、RS232。

3 收卡速度：≥1500 张/小时。

4 伸缩距离：≥100mm。

5 传动件寿命：≥100 万次。

6 支持卡数、工作状态显示。

7 卡机容量：≥600 张。

8 支付方式：银联闪付卡、微信、支付宝、储值卡、数字人民币（可选）。

9 显示屏尺寸：≥21.5 寸。

10 显示屏分辨率：≥1920×1080。

11 显示亮度：亮度可调节。

12 扫码方式：B 扫 C 或 C 扫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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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扫码枪分辨率：200 万像素。

14 扫码距离：150mm～1000mm。

15 扫码成功率：＞99%。

16 具备视音频模块，服务请求按钮，具备人机交互功能。

17 预留电源控制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控机等设备安装位置。

18 MTBF：＞10000h。

19 MTTR：＜0.5h。

20 工作温度：-40℃～70℃。

21 工作湿度：0～90%。

22 防护等级：IP65。

5.5 设备安装技术要求

5.5.1 匝道预交易/预计费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匝道预交易/预计费系统设备宜采用门架安装方式，采用预制拼装结构。

门架的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相

关要求。

2 门架 RSU、车牌图像识别、补光灯等设备安装高度不低于 6.5m，净空高度

不低于 6m。

3 门架 RSU、车牌图像识别、补光灯等设备安装高度不低于 6.5m，净空高度

不低于 6m。

4 门架布设应避开 5.8GHz 相近频点干扰源。匝道预交易/预计费门架 RSU

设备距离收费广场车道天线距离宜不少于 50m。

5 门架上 RSU 的通信区域宽度应调整在本方向行车道宽度范围内。

5.5.2 收费岛设备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收费岛设备基础施工前应进行放样，避免其他构造物遮挡设备。

2 无亭化收费岛，岛上设备机柜安装时宜设置防撞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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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约化收费土建附属设施

6.1 总体要求

6.1.1 节约化收费途径考虑收费机电设施和收费土建两个方面。

6.1.2 收费机电设施集约化指收费岛头设备功能集成，减少在收费岛上设置

收费设备的数量。

6.2 机电设施

6.2.1 收费岛上机电设备按区域可划分为：收费亭内机电设备、岛头机电设

备、岛尾机电设备。

6.2.2 收费岛上机电设备可按区域逐步对其集成并简化。

6.2.3 收费亭内设施包括收费员终端、车道控制器、操作台、座椅、空调、

票据打印机（出口）、点钞机（出口）、暖气（北方）等。

6.2.4 岛尾机电设备包括自动栏杆机、费额显示器、通行信号灯、声光报警

器、车道摄像机、车牌图像识别设备（抓拍摄像机），宜采用集成一体化设备。

6.3 收费土建

6.3.1 设置收费亭的收费岛集约化，岛宽不宜小于 1.8m。

6.3.2 不设置收费亭的 ETC 专用车道，仅在收费岛设置设备机柜，收费车道

可采用集约化收费岛。设置机柜的集约化收费岛宽不宜小于 1.2m；不设置机柜

的集约化收费岛宽不宜小于 0.6m，高度同普通收费岛。

6.3.3 集约化收费岛预埋管内径不小于 50mm，并预留牵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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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集约化收费岛上接线手孔应做合理的构造处理，便于广场横穿管道和

岛上预埋管道进行衔接。

6.3.5 ETC 设备集中路侧设置时，单向收费车道之间可采用混凝土护栏或其

他硬隔离措施。双向收费车道隔离岛可采用混凝土护栏方式；单向收费车道隔离

岛可采用混凝土护栏方式或宽度不小于 40cm 的其他分隔措施。设置有天棚立柱

的隔离岛，隔离岛宽度两侧各应大于立柱宽度 25cm。

6.3.6 单向隔离岛或单向集约化收费岛，设置称重设施的收费岛长度不宜小于

37m，双向隔离岛或双向集约化收费岛长度不宜小于 56m。设置车型识别设施的

收费岛长度可参照设置称重设施的收费岛。

6.3.7 单向隔离岛或单向集约化收费岛，不设置称重设施的收费岛长度不宜小

于 18m，双向隔离岛或双向集约化收费岛长度不宜小于 36m。

6.3.8 隔离岛应按 GB 5768 要求喷涂立面标记。

6.3.9 岛面高度不低于 30cm，岛侧面防护高度不低于 50cm。

6.4 收费天棚

6.4.1 收费天棚主要功能是遮阳、遮雨、遮雪，并给驾驶员醒目的视觉效果，

提示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收费站。

6.4.2 收费天棚宜采用钢结构材料，采用预制拼装结构建造。施工质量应符合

现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相关要求。可结合天棚结

构，将 ETC 天线、车道信息显示屏设施吊装在收费天棚，减少收费岛设施基础建

设。

6.4.3 收费天棚的通行净空高度一般为 5.5～6.0m。对于大型收费广场（收费

车道大于 24 条），为避免产生压抑感，可适当增加净空高度。

6.4.4 收费天棚整体构造应美观、庄重、简单，体现当地建筑风格和特色，其

构造应有利于排除收费站范围的汽车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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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情处理

7.1 一般规定

7.1.1 收费特情处理可分为设备异常、计费异常、交易失败、名单拦截、业务

拦截等几种类型。

7.1.2 当收费车辆在收费车道无法正常通行时，应及时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处

理。

7.1.3 收费车道应具备全网收费站编码信息输入和查询、时间输入、信息选择

确认功能，为特情处理时获取通行费计费信息提供支撑。

7.1.4 发生收费特情，在收费系统中应做特情记录。

7.1.5 收费特情处理可在收费车道进行，也可将车辆引导收费车道进行处理。

7.1.6 对于同一辆车 ETC 已成功交易扣款、未抬杆放行转人工处理的，系统

提示 ETC 卡已成功扣费的应予以放行，不得再次刷 ETC 卡重复扣费或通过现金及

移动支付等其他方式重复收取通行费。

7.2 ETC 车辆特情处理

7.2.1 当发生 OBU 松动、OBU 未插卡、OBU 过期、OBU 未启用、读取 OBU 信息

失败、OBU 信息错误等情况时，由人工介入进行处置。

7.2.2 车道系统对 ETC 车辆通行有效性不通过、储值卡余额为 0 元、ETC 入

口信息写入失败车辆，车道进行拦截并提示车辆转人工处理，收费员按照 CPC

卡发放流程处理。

7.2.3 车道系统判断双片式 OBU 卡片是否正常插入，判断为标签无卡的，收费

员告知客户插卡重新交易或刷卡进行交易，交易成功的抬杆放行；交易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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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员按照 CPC 卡发放流程处理。

7.2.4 车道系统对 ETC 车辆进行追缴名单判断，判断不通过的，车道拦截并提

示追缴名单信息，转人工并按稽核业务相关要求处理。

7.2.5 发现 ETC 车辆（牵引拖挂车除外）OBU 内车型信息与实际不符时，经

人工确认相关车辆符合合法装载的，确保 OBU 和卡无入口信息前提下，收费员

可按实际车牌/车型发放 CPC 卡处理。

7.2.6 车道系统判断双片式 OBU 卡片是否正常插入，判断为标签无卡的， 收

费员告知客户插卡重新交易或刷卡进行交易，交易成功的抬杆放行，交易失败的，

转人工处理。以通行介质信息、车辆实际车牌、车型（轴数）调用计费服务获取

通行费。

7.3 非 ETC 车辆特情处理

7.3.1 车道系统对车辆进行追缴名单判断，判断不通过的，车道拦截并提示追

缴名单信息，收费员按稽核业务相关要求处理。

7.3.2 车道系统自动识别 CPC 卡是否可读或有效，若不可读、发行属地无效

或电量低于 8%，收费员更换正常 CPC 卡并正确写入车牌、车型、轴数等信息，

将 CPC 卡发给客户，抬杆放行。

7.3.3 CPC 卡通行异常包括车牌不一致/车型不一致/无入口信息/入口时间超

时/无效入口站编码/ CPC 卡发行属地无效/丢卡/损坏卡/锁卡（外部认证子密钥

UK1 锁定），由人工介入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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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匝道预交易、预计费系统布局图

图A.1-1 入口ETC匝道预交易系统布局示意图

图 A.1-2 出口 ETC 匝道预交易系统布局示意图（适用于 MTC 预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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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收费车道系统布局

图 B.1-1 ETC 车道系统布局示意图

图 B.1-2 ETC/MTC 混合车道系统布局示意图

图 B.1-3 收费车道系统布局示意图（核减中间收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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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用语说明

1 本标准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

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

表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第×章的有关

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条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本标准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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